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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晓誉 董事 出差 无 

余保安 董事 出差 无 

李  耀 独立董事 出差 无 

公司负责人陆剑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艳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646,128,854.27 -677,374,187.42 4.61 

股本（股） 287,834,760.00 287,834,76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24 -2.35 4.68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7,212,250.13 -27.11 135,016,282.22 -2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754,683.76 113.23 31,245,333.15 12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868,097.16 110.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03 11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3.33 0.11 125.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3.33 0.11 12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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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78.1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59,122,642.3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13,113,491.8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93,198.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30,413,0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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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67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 43,290,854 人民币普通股 43,290,854 

邱江生 1,875,801 人民币普通股 1,875,801 

冯妙玲 1,739,183 人民币普通股 1,739,183 

何海潮 1,436,154 人民币普通股 1,436,154 

陈智 1,2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8,000 

北京瀚和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23,51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510 

李文娟 1,000,01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17 

汪六生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倪世联 8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200 

李赞 853,900 人民币普通股 853,9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类科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321,886.24         38,277.49  882.00  长期投资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6,512,595.64     22,819,914.81        60.00  本期预付款项发票未收到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107,356.58      1,973,578.87  665.48  本期款项已付发票未收到所致  

固定资产   111,426,961.17    360,876,362.99   -69.12  资产剥离所致 

在建工程    26,042,443.66     72,406,573.34   -64.03  资产剥离所致 

其他应付款   239,750,662.81   728,752,483.88  -67.10  以资产抵债所致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0,302,418.90  1,047,390,992.98  -44.60  以资产抵债所致 

总资产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38.14  资产剥离所致 

 

损益类科目 本年发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98,608,797.87  160,211,278.60 -38.45  本年采取带料加工形式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9,212.21 835,018.72 49.60  计提基数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898,689.79  6,381,925.74 -85.92  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24,733,512.26  78,282,717.80 -68.40  因债务重整所致 

财务费用    11,078,911.08  36,304,018.27 -69.48  贷款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832,258.98 -99,425,972.50 100.84  营业成本及三项费用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9,131,392.38  47,866.96 123432.79  以资抵债取得收益所致 

利润总额 31,245,333.15 -124,425,064.09 125.11  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 31,245,333.15 -124,425,064.09 125.11  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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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因公司累计亏损达 120,592.33 万元、资不抵债，且存在巨额债务和对外担保，财务状况恶化，上海上

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借贷纠纷一案，2012 年 5 月 15 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2012）锦执一字第 00005-00014 号、00029-0003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公司名下的 7 宗土地使用权、

178 户（处）房屋所有权及两处在建工程所有权、机械设备 1717 项归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所有。公司抵

债资产为公司主要经营资产。抵债完成后，公司仍将剩余部分机器设备、构筑物，公司实现 5912 万元的

资产处置收益。 

2012 年 3 月 26 日，债权人锦州永利投资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为由，向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本公司进行重整，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作出（2012）锦民一破字第 0001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

任管理人。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公司财产变价方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管理人拟订的《金城

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案》予以认可。根据锦州中院裁定批准的《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

方案》的规定，公司委托锦州运通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对本公司的 13 宗土地使用权进行的

公开拍卖，因无人报名而流拍。2012 年 8 月 1 日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又因无人报名而再流拍。2012 年 8

月 10 日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因无人报名而再次流拍。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召开，经表决，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未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 

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召开。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

项进行了审议、表决。经表决，出资人组会议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企

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出资人组协商，公司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召

开出资人组会议对修订后的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了再次表决。经表决，出资人

组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三款

之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向锦州中院申请批准《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收到锦州中院（2012）锦民一破字第 0001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金城造纸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将通过进一步落实重整计划，减轻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经营。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进行带料加

工合作事项，合作期限为 6 个月，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2012 年 5 月 22 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本公司重整，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2012 年 5 月 29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

发的《关于同意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的答复》，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公司继续营业，并由

管理人委托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继续负责营业事务。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锦州宝地纸业有限公司

继续进行带料加工合作事项，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重新签署带料加工协议，协议

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至重整结束，交易总量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交易价格仍为机制纸 2350～2450 元/

吨，副产品粘合剂 300～400 元/吨。 

2012 年 1-9 月，公司为宝地纸业带料加工实际发生额为 117,488,332.97 元，其中，机制纸 84,609,700.52

元，粘合剂 32,878,632.45 元。 

4、其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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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锦州宝地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保证宝地建设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它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活动。 

（2）对于金城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宝地建设及其实际控制人保证

不利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损害金城股份及金城股份中小股东的利益。 

2、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直至避免与未来上市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 

（2）如果金城股份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实际控制人和宝地建设的关

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和宝地建设将促使此等交易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在董

事会、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与金

城股份依法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且实际控制人和宝地建设及其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金城股份给予比

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金城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实际控制人和宝地建设及其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金城股

份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实际控制人和宝地建设及其关联企业将不会向

金城股份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2012.4.24  正在履行 

资产置换

时所作承

诺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锦州宝地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宝地集团为保证公司持续经营，在公司出现财务困难以致影响正常运作

时，将通过借款融资或其他适当方式给予公司财务支持。 
2012.4.26 

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 
正在履行 

 

锦州宝地

纸业有限

公司 

 为了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需要，在破产重整或资产重组时愿意承接金城股

份在册人员。 
2012.4.26  正在履行 

朱祖国在

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

案中的承

诺 

朱祖国 

1、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无偿提供不少于人民币 1.33 亿元的资

金，用于公司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 

2、朱祖国将其持有的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主要开采金、银、铜、铅、

锌的多金属矿）10%股权无偿赠与公司，支持公司后续发展； 

3、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赠予公司后，在 2012 年度能够实现归属

于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不低于人民币 220 万元，在 2013 年度能够实现

归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不低于人民币 880 万元，如果最终实现的归

属于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未到达上述标准，由朱祖国在相应会计年度结

束后 3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4、朱祖国承诺恒鑫矿业公司股权赠予公司后，恒鑫矿业公司所拥有的探

矿权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探明黄金储量不低于 25 吨，稀土详查报告储量

不低于 2 万吨，如果该项承诺未能实现，则朱祖国将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

向公司支付补偿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5、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

起 12 个月内提出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将其合法拥有的矿产行业优质资产或

公司股东大会认可的其他优质资产，经证券监管机关许可后注入公司，进一

步增强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不低于人民

币 15 亿元且至少包括朱祖国持有的恒鑫矿业公司全部股权，并同时符合证

券监管机关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条件及要求； 

2012.9.26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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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朱祖国根据重整计划受让让渡股票之日起，其合法拥有的或取得的

一切黄金矿类、稀土矿类资产，在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前，不向任何第三

方转让，且公司拥有优先受让权。 

7、朱祖国根据重整计划受让的让渡股票，自受让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通

过任何方式向第三方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在该等股票之上设置质押担保等任

何权利负担。如果朱祖国未能完成前述第 5 项承诺，则继续延长其受让股票

的锁定期安排，直至相关资产注入完成。如果证券监管机关对锁定期另有要

求，则依照证券监管机关要求执行。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

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不适用  

 

承诺的解

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

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8 月 17 日 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 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2012 年 09 月 24 日 证券部 实地调研 个人 股东 参加出资人组会议提供会议材料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四、附录 
（一）财务报表 

是否需要合并报表： 

√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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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21,886.24 338,277.4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582.89 

  应收账款 48,279,005.91 42,813,596.20 

  预付款项 36,512,595.64 22,819,914.8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107,356.58 1,973,578.8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8,039,532.13 34,995,799.4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31,260,376.50 102,948,749.68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1,426,961.17 360,876,362.99 

  在建工程 26,042,443.66 72,406,573.3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2,833,014.07 614,108,056.6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0,302,418.90 1,047,390,992.98 

资产总计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1,575,303.00 81,575,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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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9,073,776.28 148,717,599.38 

  预收款项 44,310,658.36 44,282,539.5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7,812,679.87 50,246,495.12 

  应交税费 400,484,613.88 360,898,095.36 

  应付利息 78,862,025.57 90,961,416.04 

  应付股利 764,940.00 764,940.00 

  其他应付款 239,750,662.81 728,752,483.8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520,139.33 62,520,139.33 

  其他流动负债 3,541,932.12  

流动负债合计 1,078,696,731.22 1,568,719,011.6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0,000,000.00 1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231,680,000.00 231,68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314,918.45 17,314,918.4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8,994,918.45 258,994,918.45 

负债合计 1,357,691,649.67 1,827,713,930.0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87,834,760.00 287,834,760.00 

  资本公积 150,863,596.71 150,863,596.71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9,850,806.08 89,850,806.0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74,678,017.06 -1,205,923,350.2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46,128,854.27 -677,374,187.4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46,128,854.27 -677,374,187.4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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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21,886.24 338,277.49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582.89 

  应收账款 48,279,005.91 42,813,596.20 

  预付款项 34,512,595.64 22,819,914.8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107,356.58 1,973,578.87 

  存货 28,039,532.13 34,995,799.4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6,260,376.50 102,948,749.6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1,426,961.17 360,876,362.99 

  在建工程 26,042,443.66 72,406,573.3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2,833,014.07 614,108,056.6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5,302,418.90 1,047,390,992.98 

资产总计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1,575,303.00 81,575,303.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9,073,776.28 148,717,599.38 

  预收款项 44,310,658.36 44,282,539.52 

  应付职工薪酬 57,812,679.87 50,246,495.12 

  应交税费 400,484,613.88 360,898,095.36 

  应付利息 78,862,025.57 90,961,416.04 

  应付股利 764,940.00 764,940.00 

  其他应付款 239,750,662.81 728,752,483.8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520,139.33 62,520,139.33 

  其他流动负债 3,541,932.12  

流动负债合计 1,078,696,731.22 1,568,719,011.6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0,000,000.00 1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231,680,000.00 231,68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314,918.45 17,314,918.4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8,994,918.45 258,994,918.45 

负债合计 1,357,691,649.67 1,827,713,930.0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87,834,760.00 287,834,760.00 

  资本公积 150,863,596.71 150,863,596.71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9,850,806.08 89,850,806.0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74,678,017.06 -1,205,923,350.2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46,128,854.27 -677,374,187.4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11,562,795.40 1,150,339,742.66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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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7,212,250.13 37,335,023.40 

  其中：营业收入 27,212,250.13 37,335,023.4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0,096,054.61 71,256,877.99 

  其中：营业成本 12,973,453.35 34,232,304.0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0,855.27 491,506.57 

     销售费用 67,027.02 -1,260,199.91 

     管理费用 6,673,689.85 25,423,813.76 

     财务费用 1,029.12 12,369,453.54 

     资产减值损失  71,256,877.99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116,195.52 -105,178,732.58 

  加  ：营业外收入  75.96 

  减  ：营业外支出 1,361,511.76 9,578,147.8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54,683.76 -114,756,804.42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54,683.76 -114,756,804.4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54,683.76 -114,756,804.42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4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5,754,683.76 -114,756,804.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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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7,212,250.13 37,335,023.40 

  减：营业成本 12,973,453.35 34,232,304.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0,855.27 491,506.57 

    销售费用 67,027.02 -1,260,199.91 

    管理费用 6,673,689.85 25,423,813.76 

    财务费用 1,029.12 12,369,453.5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116,195.52 -33,921,854.59 

  加：营业外收入  75.96 

  减：营业外支出 1,361,511.76 9,578,147.8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54,683.76 -43,499,926.43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54,683.76 -43,499,926.43 

五、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15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5,754,683.76 -43,499,926.43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5、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35,016,282.22 182,588,986.63 

  其中：营业收入 135,016,282.22 182,588,986.6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4,184,023.24 282,014,959.13 

  其中：营业成本 98,608,797.87 160,211,2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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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9,212.21 835,018.72 

     销售费用 898,689.79 6,381,925.74 

     管理费用 24,733,512.26 78,282,717.80 

     财务费用 11,078,911.08 36,304,018.27 

     资产减值损失 -2,385,099.97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32,258.98 -99,425,972.50 

  加  ：营业外收入 59,131,392.38 47,866.96 

  减  ：营业外支出 28,718,318.21 25,046,958.5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228,129.0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245,333.15 -124,425,064.09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245,333.15 -124,425,064.09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245,333.15 -124,425,064.09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 -0.4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 -0.43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31,245,333.15 -124,425,064.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年初到报告期末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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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35,016,282.22 182,588,986.63 

  减：营业成本 98,608,797.87 160,211,278.6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9,212.21 835,018.72 

    销售费用 898,689.79 6,381,925.74 

    管理费用 24,733,512.26 78,282,717.80 

    财务费用 11,078,911.08 36,304,018.27 

    资产减值损失 -2,385,099.9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32,258.98 -99,425,972.50 

  加：营业外收入 59,131,392.38 47,866.96 

  减：营业外支出 28,718,318.21 25,046,958.5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228,129.0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245,333.15 -124,425,064.0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245,333.15 -124,425,064.09 

五、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 -0.4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 -0.43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31,245,333.15 -124,425,064.09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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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9,286,206.55 200,502,207.1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90,889.31 49,925,594.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7,577,095.86 250,427,801.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0,674,465.35 241,494,757.45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379,293.19 35,556,694.88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28,752.82 7,485,003.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26,487.34 39,754,211.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708,998.70 324,290,66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8,097.16 -73,862,865.8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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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604,537.24 5,870,538.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04,537.24 5,870,538.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4,537.24 -5,870,538.4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105,844,767.7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105,844,767.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23,3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79,951.17 3,830,476.6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279,951.17 27,130,476.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9,951.17 78,714,291.0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83,608.75 -1,019,113.1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8,042.52 1,163,901.5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21,651.27 144,788.39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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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9,286,206.55 200,502,207.1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90,889.31 49,925,594.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7,577,095.86 250,427,801.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8,674,465.35 241,494,757.4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379,293.19 35,556,694.88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28,752.82 7,485,003.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26,487.34 39,754,211.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708,998.70 324,290,66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68,097.16 -73,862,865.8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604,537.24 5,870,538.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04,537.24 5,870,538.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4,537.24 -5,870,538.4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105,844,767.7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105,844,767.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23,3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79,951.17 3,830,476.6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279,951.17 27,130,476.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9,951.17 78,714,291.0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391.25 -1,019,113.1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8,042.52 1,163,901.5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1,651.27 144,788.39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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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审计报告正文：无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剑斌 

 

 

                                                            201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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